
牡丹江市教育局文件
牡教发 〔２０２３〕６号

关于印发 «牡丹江市２０２３年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中

招生工作意见» 的通知

各县 (市)、区教育局,市直属各普通中学: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是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党中央 “双减”工作要求,加快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教学质量,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各类人才的重要工作,社会关注度高,关系到素质

教育全面实施和教育公平,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为

做好２０２３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根据省

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的 «“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实

施计划»(教基 〔２０２１〕８号)«省教育厅关于做好２０２３年全

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有关工作的通知» (黑教基函 〔２０２３〕

７６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 «牡丹江市２０２３

—１—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意见»,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各县 (市)可根据本意见的基本精神,

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方案中涉及的重大改

革内容,须报请当地政府批准.

各地、各学校要从保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

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

宣传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各项具体规定,全面准确理解和

把握各项政策,尤其对师生、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要耐心解

释,正确引导,形成共识.要加强领导,严密组织,精心安

排,严格管理,确保工作平稳顺利地进行.要通过考试与招

生工作的改革创新,促进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职和违规问题要严肃查处,并在年

度工作目标考评中实行 “一票否决”.

附件:１．牡丹江市２０２３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

中招生工作意见

２．牡丹江市所辖县 (市)２０２３年招生计划

牡丹江市教育局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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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牡丹江市２０２３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

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意见

　　一、指导思想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是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评价、考试和招生工作的不断改

革创新,使学校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教育教学工作更加符合素

质教育的要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是衡

量初中毕业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和普通高中招生的重要依

据之一.在普通高中招生工作中,要整合学生平时学业成绩、

终结性学业考试成绩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的达成度,以全面、

准确地反映初中毕业学生在综合发展上所达到的水平,改变

仅由试卷成绩来评定学生学业水平的状况.

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一)考试考查科目

１．考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物理 (含 “实验操

作”)、化学 (含 “实验操作”)、道德与法治、历史、体育

与健康、生物学 (含 “实验操作”)、地理.

２．考查科目:外语听力、外语口试、音乐、美术、综合

—３—



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考试、考查成绩均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作为初

中毕业与高中录取的依据之一.

(二)考试、考查方式

凡于２０２３年暑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学生均须参加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中招

生工作,各县 (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的考试和招生的

组织工作.

１．考试方式: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历史、

生物学、地理学科考试均采取笔试闭卷方式进行;物理、化

学、生物学学科采取笔试闭卷和 “实验操作”考试相结合方

式进行;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按市教育局有关文件精神执行.

道德与法治和历史两门学科、生物学和地理两门学科采

取 “两考合一”方式进行.即道德与法治和历史两门学科、

生物学和地理两门学科考试时间均为１２０分钟.道德与法治

和历史两门学科采用同一张答题卡 (一面为道德与法治学科

答题卡,另一面为历史学科答题卡);生物学和地理两门学科

采用同一张答题卡 (一面为生物学学科答题卡,另一面为地

理学科答题卡).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

共黑龙江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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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民族中小学 (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保

教)工作方案»精神,全市民族学校和其他学校２０２３年中考

所有科目全部实行 “一张试卷考试”.

２．考查方式:外语听力、外语口试、音乐、美术、综合

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考查方式,按有关要求,

另行制定考查方案.

(三)考试成绩评定与呈现方式

２０２３年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满分值及总分值:笔试科目

满分值为语文１２０分;数学１２０分;外语 (不含听力)１２０

分;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生物学、地理各１００

分.物理、化学 “实验操作”考试满分为１０分,体育与健康

满分为９０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总分值为１０７０分.

２０２３年市区初中毕业生在升学时,语文、数学、外语学

科按卷面分值１００％;物理、化学学科笔试按卷面分值９０％,

“实验操作”部分按满分１０分 (占学科总分值１０％);道德

与法治和历史学科按卷面分值８０％;生物学和地理学科按卷

面分值３０％;体育与健康学科按满分９０分计入升学总成绩,

升学成绩总分值为８７０分.

各科学业考试成绩以分数呈现.考查课程成绩以 “优秀

(A)”“良好 (B)” “合格 (C)” “不合格 (D)”四个等

级呈现,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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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 (市)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

办法,但须报请当地政府批准后报市教育局备案.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根据考试成绩给学校和学生排序、公

布名次.

(四)命题原则

１．根据各学科 «课程标准»等要求,结合教材使用的具

体情况进行命题.

２．注重考察学生的学科思维、学科方法,突出能力立

意,鼓励发散思维,注重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的有机联系;

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理解、掌握其内在联系,特别

是考查学生在具体实际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体现 “双减”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力求 “活化知识,

还原生活”,有效发挥中考对深化课程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的

导向作用.

３．减少单纯记忆和机械训练的内容,不命制偏题、怪

题.

４．试题难易程度适当.易 (难度系数为０．８５左右)、

中 (难度系数为０．６左右)、难 (难度系数为０．４左右)试

题分数占试卷总分的比例分别为７０％、２０％、１０％.

(五)考试考查时间

１．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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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０日 上午:０８:００—１１:３０物理、化学、生物学

三科 “实验操作”

６月２５日 上午:０８:３０—１０:３０语文

下午:１３:３０—１５:００物理

６月２６日 上午:０８:３０—１０:３０数学

下午:１３:３０—１５:００化学

１５:４０—１７:４０道德与法治、历史

６月２７日 上午:０８:３０—１０:３０外语

下午:１３:３０—１５:３０生物学、地理 (初二)

２．考查时间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前完成考查.

(六)考试组织

１．各县 (市)要成立以当地人民政府主管领导为组长,

以教育、纪检监察、公安、保密、卫健等部门领导为成员的

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组织本地的考试与招生工作.要分工

明确,实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各项

工作正常有序进行.

２．各地、各学校要组织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师认真学习考

试与招生文件,提高对此项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要加大考

试与招生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介向社会做好政策宣

传,使全社会关注、关心、重视中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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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各县 (市)教育行政部门、各级招考机构要按照 «黑

龙江省中考考务细则»的要求,按照高考标准做好中考的施

考工作.各级招考机构、各考点学校要周密组织,精心安排,

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保密工作,对取卷、保卷、施考、阅

卷等关键环节严格管理,采取有力措施,杜绝失密事件和群

体舞弊事件的发生.考试期间做好巡视,及时处理有关问题.

对突发性重大事件,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小损失,并及时上

报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４．物理、化学、生物学三个学科的 “实验操作”考试按

照市教育局印发 «牡丹江市２０２３年初中学业水平 “理化生实

验操作”考试工作实施方案»实施.

５．各考点学校要严肃考风考纪,对出现的舞弊、违纪、

失密等事件,依据有关规定,追究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触

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七)阅卷

１．各县 (市)要成立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领导为组长,

教研部门主要领导为副组长的阅卷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阅卷

工作.要建立阅卷质量的检验、监督制度,严格执行阅卷工

作程序,加强对主观题阅卷的管理,确保阅卷工作质量,做

到客观、公平和公正.

２．阅卷工作是中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分析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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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和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的重要内容.阅卷人员必须是本

地初中在职骨干教师和教研人员.不得异地阅卷.阅卷结束

后,要认真组织各学科阅卷人员撰写考试分析报告,并于７

月１５日前上报市教育局中学教育科.

３．市区考生文化课考试科目笔试试卷继续实行网上阅

卷.阅卷结束后,考生可以通过中考成绩查询系统查询文化

课考试科目成绩.

４．市教育局将根据各地考生的数量,按一定比例调阅各

学科试卷 (具体事宜另行通知),对全市初中教育质量状况进

行总体分析评价.

(八)收费与管理

１．学业考试报名考务费按照省物价监督管理局、省财政

厅 «关于降低高中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黑价联字

〔２０１７〕５２号)执行.不准巧立名目收取超标准或额外项目

费用.

２．学业考试报名考务费属预算外资金,实行财政收支两

条线管理,其收入按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支出时按财政部

门的审批计划执行,接受财政监督,专款专用,不准挪作他

用.收费时到当地物价部门办理 «收费许可证»,持证收费,

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经营性收费票据.

３．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准滥编复习资料,更不准组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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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生征订.

三、综合素质评价

１．各学校要成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其成员

由校级领导、中层干部、班主任、任课教师、社区代表、家

长代表等组成.评价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评价工作的实施细

则与具体程序,监督和指导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开展工作.

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成员由５名在该班级任课和学习一年

以上,具有较强责任心及良好诚信意识的教师和学生组成.

学校评价工作委员会负责回答学生和家长咨询的工作.

２．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学生初中毕业和高中招

生的依据之一.

３．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要真实反映学生的成长轨迹,以

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学习态度与学习能力、交流合作与实

践能力、运动体魄与心理健康、和谐自然与审美表现及特长

与技能等方面作为评价目标,采用切实有效的评价方式,使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具有可行性、有效性,并力求评价结果的

科学与公正.

４．２０２３年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主要以 “综合性评

语”加 “评价等级”呈现.对于学生在初中学习阶段综合素

质各项评价目标,无论是否能够量化,都要在评语中对学生

的综合素质给予整体性的描述,尤其要突出学生的特点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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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潜能,并将评语记入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书»中,力

求真正为学生健康成长指明方向,对能量化的内容尽可能量

化.所有评语都要以学生真实的成长经历为依据,杜绝套话、

空话和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评价等级采用 “优”“良” “合

格”“有待改进”来描述.

５．评价的具体内容、方法等见 «牡丹江市初中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实施意见»(牡教发 〔２０１３〕７号).

四、毕业标准及证书颁发

在籍的初中毕业生,成绩达到以下标准者准予毕业,由

教育行政部门颁发 «初中毕业证».

１．各考试科目的成绩达到及格以上者;

２．各考查科目的成绩达到合格者;

３．综合素质评价达到合格及以上等级者.

凡考试、考查科目成绩不合格者,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

组织补考.补考合格者颁发 «初中毕业证»,补考成绩不作为

高中录取的依据.

五、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

１．普通高中招生要坚持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和规范透明

的原则.各地要根据招生计划,依据学生的平时学业评价成

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的达成度,按确定

的录取原则进行录取.要避免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简单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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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分数来作为普通高中录取依据的做法.

２．各县 (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根据初中学校的

办学思想、教育质量、学校规模、报考人数、依法办学、工

作绩效等方面的评估结果,在确保公正、公平的前提下,积

极稳步推进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改革,以促进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均衡发展.

３．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共黑龙江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民族

中小学 (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保教)工作

方案»精神,市教育局制定全市朝鲜族中学从２０２３年起实行

为期３年的过渡期考试和招生政策.现在朝鲜族初中就读的

２０２２级、２０２１级、２０２０级在校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时使用全市统一试卷,可自主报考本招生区域范围内的任何

普通高中.过渡期内继续保留朝鲜族中学初中直接升入高中

通道.全市朝鲜族初中２０２３年９月及其以后入学的新初一以

及转入学生不再享受 “初中直接升入高中通道”政策.

４．各地、各学校要严格执行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２０２３

年全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有关工作的通知» (黑教基函

〔２０２３〕７６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

作的意见» (牡教发 〔２００９〕３２号)精神,进一步规范招生

行为,未经市教育局批准,不得进行招生宣传,不得以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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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宣传和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办法招生.要严格执行招生

计划,不得擅自招生.

六、实施保障

(一)加强领导

各县 (市)行政部门要在考试与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

导下,加强统筹管理,认真组织实施,确保考试和招生工作

的顺利进行.

(二)制度创新

１．公示制度.各县 (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 «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包括初中毕业生综合

素质评价的内容、方法、程序、结果,以及普通高中招生办

法等,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主管领导同意后执行.要广泛宣传,

接受社会监督,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２．诚信制度.建立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

评价和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的诚信机制.对参与命题、审题、

阅卷、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录取工作的有关人员建立诚信档

案,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有关人员严格履行责任和义

务.

３．监督制度.纪检监察、教育督导部门应对学生终结性

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价、普通高中招生录取、考试费用的

收取与使用等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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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问责制度.教育行政部门要全面负责学业考试、综合

素质评价及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主要领导要全面了解工

作的全过程,有效指挥全局工作,对突发事件要及时上报当

地人民政府,并在政府领导和指导下,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

理.对渎职失职行为,要实行领导问责制.

５．配额制度.为促进教育公平和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

展,市区省级示范性高中把招生指标按我市配额计算公式测

算后,分配到市区各初中学校.

６．申诉制度.学生、家长、教师对学业水平考试、综合

素质评价与普通高中招生工作中出现的不公平、不公正的问

题,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有关部门要认真分析、研究申诉者

的意见,根据相关政策,一般在５个工作日内,最多不超过

１５个工作日给予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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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牡丹江市所辖县 (市) ２０２３年招生计划

县 (市) 招生学校 统招计划 计划总数 班级

绥芬河市
绥芬河市高级中学

择优生 ６２９

特长生 ５
６３４ １４

合计 ６３４ ６３４ １４

宁安市

宁安市第一中学
配额生 ９５０

择优生 １６０
１１１０ ２１

宁安市朝鲜族中学 择优生 ８２ ８２ ２

东京城林业局第三中学 择优生 ３１０ ３１０ ６

合计 １５０２ １５０２ ２９

海林市

海林市高级中学 配额生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３

海林市第三中学 择优生 １８０ １８０ ４

海林市柴河高级中学 择优生 １２０ １２０ ３

海林市雪乡中学 择优生 ９０ ９０ ３

海林市综合高中 择优生 ５０ ５０ １

海林市朝鲜族中学
择优生 ３０

汉族班 ３０
６０ ２

合计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６

—５１—



县 (市) 招生学校 统招计划 计划总数 班级

穆棱市

穆棱市第一中学 配额生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６

穆棱市兴林中心学校 配额生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穆棱市第二中学 配额生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穆棱市朝鲜族学校 择优生 ３６ ３６ １

合计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６ ２１

东宁市

东宁市第一中学 配额生 ２７７ ２７７ ６

东宁市第一中学河北校区
择优生 ２００

特长生 ３６
２３６

５

１

东宁市朝鲜族学校 择优生 ２０ ２０ １

东宁市绥阳高级中学 择优生 １８０ １８０ ４

合计 ７１３ ７１３ １７

林口县

林口县第四中学 配额生 ８７０ ８７０ １６

林口县兴林高级中学 择优生 １５０ １５０ ３

林口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择优生 ３８ ３８ １

合计 １０５８ １０５８ ２０

合计 ６０４３ ６０４３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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